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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期满终止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战略合作概况

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山东中安

恒宁应急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安恒宁”）于 2023 年 1 月与山东省邮

电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东邮电”）签署了《信息化业务战略合作框架协

议》，在新型城市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展开战略合作，协议有效期为三年，具体内

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披露的《关于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3-005）。

二、战略合作协议的进展及到期终止情况

《信息化业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签署后，双方就后续合作进行了积极的交

流和沟通，努力推进相关合作事项。在协议有效期内，中安恒宁与山东邮电围绕

合作领域开展了部分业务合作，相关业务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，中安恒宁已根据

内部管理制度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《信息化业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约定的有效期已届满，

协议自动终止。

三、其他情况说明

本次《信息化业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期满自动终止，合作双方均不会因此

承担赔偿或法律责任，公司将继续关注与相关合作方的合作机会，努力提升公司

业绩，实现公司持续稳定、健康发展。

特此公告。



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日


